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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填报人： 李淑颖

联系电话： 020-38817925

填报日期： 2023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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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2012 年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全国“矿山复绿”行动

方案》，深入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2013 年广东省财

政厅、国土资源厅联合印发《广东省省级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从 2013 年起在省财政通过省

级分成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收入，设立省级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专项资金，用于对国有矿山历史上形成的地

质环境问题以及需由政府投入资金解决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的治理。从 2018 年开始积极推进矿山石场治理复绿工作，每

年均经省政府同意印发实施方案，分解工作任务，强化督促

检查，确保矿山石场治理复绿落实到位。2021 年经省财政厅

和省自然资源厅统筹，将涉及自然资源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

复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海岸线生态修复、重点海湾整

治政策任务对应的 3 个专项资金合并为 1 个自然资源生态修

复专项资金，综合用于海洋、矿山自然资源生态修复工作。

2022 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

推进海洋生态和湿地保护修复，建设具有海岸生态多样性保

护和防灾减灾功能的万亩级红树林示范区”，“推进矿山石

场治理复绿，完成矿山石场治理复绿 3000 亩以上”任务目标，

并且将“完成矿山石场治理复绿 3000 亩以上”列入 2022 年省

十项民生实事。为确保以上工作任务的完成，2022 年省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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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厅对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专项 3 亿资金进行统筹安排，其

中安排 1.1 亿元用于历史遗留矿山治理工作。同时指导梅州市

自然资源局，做好广东南岭山区韩江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实施工作。在 2022 年中央下达的山水林田

湖草项目 8 亿资金中安排 1.93 亿元资金用于实施历史遗留废

弃矿山修复治理。综合中央和省级资金，2022 年共投入 3.03

亿元用于民生实事—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

（二）项目决策情况

省级专项资金方面。2021 年自然资源部根据全国范围历

史遗留矿山图斑核查的情况，全面推进“十四五期间”历史

遗留矿山修复工作。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全国历史遗留

矿山核查工作要求，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广东省历史遗留矿

山及生产矿山核查工作方案》，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团队，按

照部统一制定的历史遗留矿山图斑分类认定标准和核查技术

规程，编制细化图斑增补替换分解细则和工作流程，制作全

省历史遗留图斑下发地市，经概查、详查审核，并报部三上

三下核查。到 2022 年 6 月统计我省 21 个地市历史遗留矿山图

斑共计 7835 个，投影面积 1.69 万公顷，其中未治理历史遗留

矿山图斑共计 6810 个，面积 1.46 万公顷。主要分布在清远、

河源、韶关、梅州、茂名等粤东西北地区，珠三角地区占比

较少。我省位于南方丘陵山地形，矿山以历史遗留砂石土矿

山为主。历史遗留矿山开采矿种类型主要以建材、油页岩、

稀土矿为主，开采方式主要为露天开采（占 95.78%）。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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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最突出问题为原始地形地貌景观的严

重破坏，其中土地损毁（81.35%）、植被破坏（8.9%）和地质

环境（7.44%）。形成原因主要有计划经济时期及早期遗留的

废弃矿山、政策性关闭废弃矿山、责任人灭失或难以确认的

废弃矿山。具有开采年度久远、分布广且零散的特点，因低

成本野蛮开采或非法盗采，造成大量岩面地表裸露、陡峭边

坡，或地表环境污染，同时存在修复任务量大面广，经费来

源渠道单一资金不足等现实问题。为统筹谋划有序推进我省

1.46 万公顷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确保完成自然资源

部《关于征求“十四五”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预期目标意

见的通知》中计划下达广东省到 2025 年完成历史遗留矿山生

态修复预期目标 8000 公顷任务，和省政府工作报告下达的

2022 年度 3000 亩以上矿山治理复绿任务，我厅在 2022 年将

省级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专项资金重点向历史遗留矿山倾斜。

一是鉴于原安排的每年 1200 万元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专项

资金远远不能保障部省下达的历史遗留矿山修复任务完成，

将 2022 年度矿山生态修复资金从以往年度的 1200 万元

（2017-2021 年连续 5 年均为 1200 万元）提升到 2022 年的

1.1 亿元，支持力度和下达工作任务均大幅增加。二是指导地

市在历史遗留矿山核查的基础上，提前做好 2022 年省级财政

资金项目入库储备，并报省财政厅投资审核中心审核。三是

统筹考虑地市历史遗留矿山未治理面积占比和地市实际情

况，并结合以往年度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情况，对珠三角经



5

济条件较好的 6 市（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佛山、中山）

之外的 15 个地市进行因素分配。

中央专项资金方面。为高质量推进广东南岭山区韩江中

上游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梅州市委

市政府成立山水林田湖草项目领导小组，统筹指导项目实施

工作。资金下达后，领导小组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广东时“抓好韩江流域综合治理，让韩江秀水长清”的指

示精神，落实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治理理念，突出项目

工程系统性和整体性，结合区域主体功能区划、生态保护红

线、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等相关规

划及政策，将广东南岭山区韩江中上游分为南岭山地水源涵

养区、梅江上游脆弱生态修复区、梅江中下游城乡生态提升

区、韩江干流水生态保护区、榕江北河水生态修复区五个保

护修复单元，合理布置设置各保护修复单元工程。多次召开

专班工作会议，认真研究项目储备库入库及 2022 年资金分配

方案，分别就《7 亿资金计划安排表》和《1 亿资金计划安排

表》征求县区政府和市直相关部门意见。依据项目的成熟度

和项目资金等情况，形成《7 亿资金计划安排表》和《1 亿元

资金计划安排表》，在报送梅州市政府审议后，下发《市政

府常务会议决定事项通知书》，将中央资金 8 亿元分配到 75

个子项目并下达到项目责任单位相关市直部门及各县区。

（三）绩效目标

2022 年 4 月省自然资源厅发出《关于下达 2022 年全省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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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任务的通知》，下达年度历史遗留矿山

生态修复任务 1009.1 公顷，要求地市结合下发的年度历史遗

留矿山生态修复图斑，进一步核实历史遗留矿山情况，深化

生态本底和权属调查、厘清矿山生态修复问题和方向，实事

求是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作。通过因地制宜科学治理，采用

辅助再生、生态重建等方式，分区分类推进历史遗留矿山生

态修复工作。目标是经过及时有效治理，使得我省的历史遗

留矿山地质环境得到明显提升，消除矿山地质灾害隐患，改

善矿山周边生态环境，恢复林地、草地等绿化面积，促进资

源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赢。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3 年省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

工作的通知》工作要求，我厅组织下达了中央和省级专项资

金的 15 个地市，对照随资金同步下达的绩效目标表进行了历

史遗留矿山资金实施情况绩效自评。地市按照省厅统一部署

开展自评工作，填写绩效自评表，提交自评报告和相关佐证

材料，确保绩效自评结果真实、有效。如惠州市博罗县邀请

了县政府、镇政府、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相关单位组织讨

论分析项目整体运行情况。

三、绩效自评结论

对照项目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结合预算目标任务实现、

资金支付明细情况，客观进行定性分析定量评价，形成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结论为 2022 年度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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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程序完整规范，工作部署合理，监督管理力度加大，切

实达到项目区域的塌陷、滑坡治理，土地平整、土壤重构，

截排水系统修建，植被恢复复垦等问题治理，改善了我省历

史遗留矿山图斑的生态环境状况，较好地发挥了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提升了治理区域防灾减灾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自

评分数：95 分。

四、绩效指标分析

（一）决策分析

1.项目立项情况。

（1）论证决策。一是落实中央领导、省领导关于红树林

和矿山修复工作的最新重点批示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2022 年 11 月在出席《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

上宣布“中国将推动国际交流合作，保护 4 条途经中国的候

鸟迁飞通道，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黄坤明书记批

示：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

不移推进生态文明特别是湿地生态和水环境建设，全力支持

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黄坤明书记在 2022 年 11 月到

广州市调研时指出：“对全省海岸线进行专项整治修复，保

护好宝贵的海岸线资源”。二是完成国家下达我省“十四五”

期间红树林营造修复 8000 公顷、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 7300

公顷硬任务。三是落实 2021 年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任务，以较

好的海岸线、矿山、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成绩迎接 2023 年海

洋督察、自然资源审计。四是推进《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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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计划》、《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

划》、《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等

重要计划、规划的实施。

（2）目标设置。设置了数量、时效、成本和生态效益指

标，指标的设置与项目性质密切相关，核心指标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面积，体现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其

中省级 1.1 亿专项资金设置核心绩效指标为：完成历史遗留矿

山生态修复面积 180 公顷。中央专项资金设置核心绩效指标

为：完成历史遗留治理矿山任务 200 公顷。

（3）保障措施。

在省级层面一是建立周报月调度季度通报制度。督促地

市加强沟通协调，加快资金分配审批，做好配套资金保障，

压茬推进立项、环评、勘察、设计和招投标等关键环节，尽

快推进项目开工形成实物工作量，推进资金及时完成支出。

二是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分管厅领导亲自带队到地市

督导，要求地市分管市领导参加，加强对发改、财政、林业、

水务、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安监、质监等部门的统筹协调，

及时解决进度中出现的问题，推进修复项目实施。三是拟制

我省红树林及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硬任务完成进度奖惩机

制，引导地市加快专项资金使用进度，提高资金使用质量。

四是加强业务处室与地市一把手联系沟通，对关键时点发出

提醒通知，对关键问题提出解决路径，要求地市提高重视程

度，狠抓专项资金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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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级层面要求倒排工作计划，实施挂图作战，明确时

间节点，落实到具体负责人。如韶关市在下达资金和任务的

同时明确相关要按照 2022 年底前完成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的

目标，统筹安排抓好项目实施各个环节的工作落实。7 月底前

完成项目立项和招标工作，8 月底前完成工程施工进场，10

月底前完成主体工程，12 月底前完成项目验收和资金支出。

如肇庆市印发《肇庆市 2022 年度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方案》，

严格要求各县（市、区）对项目科学施策，严格监管，并建

立以县自然资源局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成

员包括：生产技术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地质技术负责人等。

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合理分工，各负其责。如湛江市徐闻

县制定了《徐闻县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实施方案》，

县政府成立徐闻县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领导小组，由

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县政府分管自然资源、财政、生态

环境、农业、水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及所在乡镇

主要领导任成员，全面负责徐闻县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

作的统筹协调。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落实资金保障。

2.资金落实情况。

（1）资金到位。

一是中央资金。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中央

财政 2022 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粤财

资环〔2021〕107 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中央

财政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 （第二批）的通知》（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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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资环〔2022〕66 号），省财政分别于 2021 年 11 月和 2022

年 7 月，将 2022 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 7 亿和 1 亿元

元下达梅州市。

二是省级资金。根据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度省级

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专项资金的通知》（粤财资环〔2022〕33

号），省级自然资源生态修复资金于 2022 年 5 月下达地市。

下达时间较晚主要原因是对原资金分配方案进行了调整。调

整原因是：一是 2021 年 12 月 24 日省人大环资委审议原分配

方案后，2022 年 1 月 20 日省政府工作报告印发，将“完成矿

山石场治理复绿 3000 亩以上”列入 2022 年省十项民生实事。

二是自然资源部 2022 年 1 月 24 日发出《关于征求“十四五”

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预期目标意见的通知》，要求我省“十

四五”期间 8000 公顷的预期目标。三是 2022 年 1 月 27 日省

财政厅《关于反馈 2022 年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保护资金分配方

案意见的函》，提出聚焦“完成矿山石场治理复绿 3000 亩以

上”工作任务，建议资金向粤东西北倾斜。为此，我厅调整

了资金分配思路，将原计划用于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的

3000 万元调整为 1.1 亿元，下达全省年度修复任务为 1000 公

顷。2022 年 2 月通过征求地市意见和实地调研，要求各地进

一步核查图斑深化权属,厘清矿山生态修复问题和方向，落实

财政投入责任，把所需经费纳入市县年度财政预算，将年度

任务细化落实分解到具体项目,报送治理项目图斑矢量数据和

资金申请额度。2022 年 3 月 15 日和 4 月 2 日经省自然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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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会研究通过资金分配意见。于 3 月 18 日和 4 月 2 日向省

财政厅报送 2022 年分配方案和绩效目标。4 月 20 日报送分管

省领导审批，经省领导同意后，省财政厅在 4 月 30 日将资金

下达地市。

（2）资金分配。

中央资金由山水林田领导小组经征求县区和市直有关部

门意见后经市政府会议集体决策确定资金分配表。省级专项

资金采取因素法方式分配，经厅党组会议审议通过，经省财

政厅下达到 15 个地市，由地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二次分

配。

中央资金下达地市后，梅州山水领导小组多次召开项目

前期工作专班工作会议，多次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和市直相关部门意见，形成《7 亿资金计划安排表》和《1 亿

元资金计划安排表》。2022 年 7 月 6 日，梅州市形成《市政

府工作会议纪要》，审议同意《2022 年梅州市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中央资金（7 亿元）计划安排

表》。2022 年 8 月 24 日，形成《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事项通

知书》，审议并同意《2022 年梅州市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中央资金（第二批 1 亿元）计划安排表》。

梅州市财政局将 2022 年度中央资金 8 亿元分两批分配到 75

个子项目并下达到项目责任单位相关市直部门及各县（市、

区）。

省级资金以历史遗留图斑核查工作底数为依据，按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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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度修复 1000 公顷任务采取因素法进行分配。经综合分析

2019-2021 年我省实施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和历史

遗留矿山修复项目，统计地市自筹资金、省级全额支持资金、

省市共同投入等资金来源类型，治理模式，以及采取的削坡、

截排水沟、边坡支护、覆土、植草植树等工程措施类型，概

算出我省完成治理评价成本不低于 53 万/公顷。参照我省矿业

权出让收益省级分成 20%的比例，给予地市每修复 1 公顷

10-15 万资金奖补，将 1.1 亿资金分配到汕头等 15 个市（不

含珠三角 6 市）。

省级资金下达地市后，基本上按照因素法进行二次分配。

地市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决策论证。如肇庆市德庆县实施的项

目，邀请第三方技术单位开展项目勘查设计编制、可行性研

究报告和概算编制，并报请县政府常务会议审批和县发改局

立项。如韶关市在资金下达前，组织县区申报历史遗留矿山

修复项目，建立起市级项目储备库。二次分配一般程序是经

局长办公会、局党组会研究讨论，报请市政府同意后由市财

政局下达。由于 2022 省级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专项资金是按照

20%比例支持地市，还需地市统筹有关资金投入。如韶关市自

然资源局对下达的 1523 万元和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 28.88 公顷。按照《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明确预

算资金审批范围和程序的通知》规定，结合各申报项目的前

期工作基础、地方实施意愿、实施周期、完成绩效目标等,起

草《韶关市 2022 年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专项资金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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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1523 万元细化分配：市本级 30 万；浈江区 56.55 万、乐昌

市 139.65 万、南雄市 61.8 万、仁化县 234 万、始兴县 69.3 万、

翁源县 83.25 万，新丰县金 848.45 万。分配方案由韶关市自

然资源局党组会议通过并征得市财政局同意后报市政府审

定。再如肇庆市自然资源局分配方案经报市政府同意后，将

资金下达县区并明确实施项目和图斑。其中端州区 10 万元，

项目 1 个（5 个图斑）；高要区 165 万元，项目 2 个（3 个图

斑）；广宁县 134 万元，项目 10 个（10 个图斑）；怀集县 145

万元，项目 7 个（7 个图斑）。

（二）管理分析

1.资金管理。

（1）资金支付。

序号 项目名称
下达资金

（万元）

实际支出

（万元）

1 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波头村西坑山矿山迹地生态修
复项目 90 90

2 汕头市潮南区狮山石场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110 105.49

3 阳江高新区平冈镇东一村历史遗留矿山恢复治理项
目 94 72.02

4 云浮市罗定市新榕锰矿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 13.37 13.37

5 云浮市郁南县历洞镇旺埇村委榃马村遗留矿山项目 45.51 45.51

6 云浮市云安区富林镇马塘村长塘砖厂项目 38.9 38.9

7 云浮市云城区思劳镇降坑村委潮坑村白泥场项目 16.31 16.31

8 云浮市云城区思劳镇云初村委赤黎村白泥场项目 19.62 19.62

9 云浮市郁南县历洞镇旺埇村委榃马村历史遗留矿山
治理修复项目 11.29 11.29

10 湛江市徐闻县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209 209

11 潮州市潮安区归湖镇 2022 年度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
复项目修复 171.8 138.5563

12 潮州市饶平县新丰镇 2022 年度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
复项目 97.4 68.8755

13 潮州市湘桥区官塘镇 2022 年度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
复项目 99.8 81.78

14 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双发石场与和盛石场矿山生态修
复项目 455 201.8425

15 江门市新会区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150 148.25

16 江门市开平市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59 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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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江门市台山市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129 99.64

18 揭阳市 2022年度普宁市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162.1 162.1

19 揭阳市 2022年度惠来县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172.83 123.266

20 揭阳市 2022年度揭西县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156.07 156.07

21 惠州市博罗县 2022年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232 220.42

22 惠州市龙门县龙潭镇铁岗历史遗留矿山（龙铁、南坑
矿区）生态修复项目 219 219

23 肇庆市历史遗留矿山治理工程 454 343.97

24 茂名市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 509 409.59

25 清远市清城区 2022 年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工
程 282 282

26 清新区禾云镇鹿田村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 17 17

27 清远英德市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653 653

28 清远市佛冈县迳头镇社坪村稀土矿治理复绿（部分区
域） 150 150

29 清远连州市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26 26

30 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采石
场复绿治理工程 110 106.72

31 清远市阳山县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222 222

32 韶关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项目库 30

1235.05

33 韶关冶炼厂白芒坳历史遗留废弃石场复绿工程 56.55

34 韶关乐昌市 2022年度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139.65

35 韶关南雄市历史遗留矿山沧浪石场地质环境恢复治
理工程 61.8

36 韶关仁化县董塘镇狮岭背历史遗留矿山治理项目 234

37 韶关始兴县 2022 年历史遗留矿山（河北村、石井村
非法开采点）生态修复项目 69.3

38 韶关翁源县新江镇渔溪村樟天洞堆矿场历史遗留矿
山生态修复工程 83.25

39 韶关新丰县黄磜镇黄沙坑佰公坳陶瓷土历史遗留矿
山生态修复工程 445.67

40 韶关新丰县黄磜镇雪峒曲潭陶瓷土历史遗留矿山生
态修复工程 402.78

41 河源市紫金县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108.39 108.39

42 河源市东源县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532.4 532.4

43 河源市龙川县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343.28 343.28

44 河源市源城区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24.75 24.67

45 河源市连平县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464.64 372

46 河源市和平县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653.54 0

47 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玉西煤矿新子湖矿区治理复绿
工程 135.03 126.71

48 五华县 2022 年度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工程设
计 637.74 513.04

49 兴宁市 2022年历史遗留矿山治理复绿工程实施方案 89.35 68.76

50 2022 年度梅州市平远县历史遗留矿山治理复绿工程
实施方案 295.28 240.22

51 梅县区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设计 587.47 473.9

52 2022 年度梅州市丰顺县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工程设计 430.13 239.59

53 丰顺县废弃稀土瓷土矿山生态恢复治理工程项目 1012.13 813.9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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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出规范性。明确要求所有项目严格按照《重点生

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管理办法》和《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加强对中央和省级生态修复

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监管，严格遵守相关财经纪律，确保

资金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截留和挪用。其

中梅州实施的山水林田湖草项目按照《广东省中央重点生态

保护修复治理资金(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

方面)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梅州市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

治理资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方面)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管理。在资金支付时，按照项目进度和合同

要求及时提交支付申请，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协调及时支付

资金。在费用标准、支付上符合有关制度规定要求，不存在

超范围、超标准支出，虚列支出，截留、挤占、挪用资金的

情况。项目规范执行会计核算制度，费用支出按规定履行报

批手续，按事项完成进度支付资金，支出凭证符合规定。

2.事项管理。

（1）实施程序。工程项目按照申报、立项、勘查设计、

预算财审、施工招标、施工治理、竣工验收、结算财审等程

序进行，严格执行项目招投标、建设、验收等相关制度规定，

严格按规划勘查设计、按设计方案施工、按标准验收，程序

54 梅州市铁山嶂废弃矿区（梅县区）生态综合治理修复
工程 2600 2548.59

55 铁山嶂废弃矿区生态综合治理修复工程项目（兴宁部
分） 16284.49 14355.937

合计 30859.2714 25270.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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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合法。如惠州市博罗局实施长宁镇山湖石场矿山生态修

复工程。在完成可研、测绘、地质勘查（评估）等前期工作

后，于 2022 年 3 月完成《博罗县长宁镇山湖石场矿山生态修

复工程设计方案》，5 月通过专家评审，经请示博罗县政府，

6 月将勘查报告、治理方案移交长宁镇镇政府为实施单位。通

过发改立项批复和县财政审定后，镇政府领导班子会议研究

同意选取项目承建商和监理单位。镇政府与施工方签订工程

承包合同，按合同施工要求及时进场并做好开工前准备工作。

10 月开工后严格对施工过程进行管控，对事后核查及时纠正

偏差，落实监理报验制度，检评结果均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确保质量达标。2023 年 3 月完成实施内容。如江门市自然资

源局加强对市区报送实施方案的审核，由市局在征求市直相

关部门意见后，组织专家评审，修改完善后批复实施。新会

区、台山市、恩平市根据批复的实施方案开展立项、初步设

计、施工等工作。批复的实施方案作为项目实施、验收的依

据，保障项目科学性、可行性。

（2）管理情况。省级建立监督管理制度，采取周报月调

度季度通报措施，加强现场调查和检查，督促指导市县实施。

市县对县区进行监督指导，采取工作群、提醒函，约谈通报

等措施。如云浮市各级人民政府和自然资源部门均成立了民

生实事工作（历史遗留矿生态修复）领导小组，由政府部门

分管领导、自然资源部门主要负责人牵头，分管负责人以及

业务科室、股室负责人负责对该项目的实施及资金支出等工



17

作的管理和监督。如湛江徐闻把项目建设的质量放在首位，

坚持高起点、高标准严把施工质量关。对工程质量采用事前、

事中、事后控制相结合的办法，严格要求承包单位对有关的

材料和设备实行实验制度和设备检查验收制度，对施工现场

进行巡视检查和旁站监理，纠正违规操作，消除质量隐患，

跟踪质量问题，及时验证纠正效果，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

纠正和处理，并及时向主管领导和主管部门汇报。

（三）产出分析

1.经济性。项目实施促使治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

善，可提高土地利用率、土地产出率，拉动当地农民就业增

加收入。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减灾效益和增值效益上，并以

减灾效益为主，为后续矿区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创造条件，促

进农业产业结构和产业链的调整升级，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如植树造林措施可促进当地生态林业发展。

2.效率性。要求实施单位严格按照下达资金的年度时限完

成，严格按专项资金序时进度执行省、市工作要求，按照时

间节点完成相应治理任务。如湛江徐闻项目严格按要求完成

项目实施，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由自然资源、林业、环保

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项目验收并通过竣工验收。

（四）效益实现度分析

1.效果性。

项目实施后，对所在区域的自然面貌有较大改观，生态

环境有较大改善，有效防止和减小水土流失，提高了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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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同时还能使周边居民的生活与生产环境大大改善，促

使形成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有利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2.公平性。项目开展过程中均按照相关规定程序进行，严

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公告制度、法人制度、监理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等。如河源市在资金二次分配时，通过局党组

会议审议确定每公顷 13.59 万元标准，以此为准分配至各县

区。如湛江徐闻除委托监理单位负责施工监理外，要求实施

单位加强建设巡检，在实施过程中对单项工程及时进行质量

评定和见证，确保项目工程建设质量。

五、主要绩效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2022 年省十件

民生实事分工方案的通知》要求，确保全省 2022 年完成矿

山石场复绿 3000 亩以上任务，我厅印发《广东省历史遗留矿

山生态修复实施方案（2023-2025 年）》、《2022 年矿山石

场治理复绿工作方案》，细化分解相关项目并下达各地市任

务要求，加强督办、实地核查和业务指导。截止 2022 年 12

月，超额完成 2022 年度我省矿山石场治理复绿 200 公顷任务

（完成 384 公顷，完成率为 192%）。共完成历史遗留矿山治

理任务 625.98 公顷。

六、存在问题

一是资金下达存在延后现象。2022 年省级自然资源生态

修复资金因调整分配方案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下达地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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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在接收资金后还需进行二次分配。二次分配根据各地相关

规定由市自然资源局局务会审核通过，提交市局财政部门审

核，报送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后，确定最终分配计划由财政

下达至实施区域所在县区。

二是项目实施审批环节多流程长。项目实施从编制方案

到施工完工涉及多个部门多项审批，每个程序或须到相关业

务部门报批待审，或需进行网上公开意向，前期立项、勘察、

初设、施工设计、招标、签订合同等工作需要约 4 个月时间。

一年期的实施期限相对紧张。如果分年度实施，在发改立项

时遇到不能提交资金来源不予立项的困难。

三是市县资金缺口较大。我省待修复整治历史遗留矿山

图斑数量巨大，矿山生态修复存在艰巨性、长期性和反复性。

历史遗留图斑多位于粤东西北地区，财政相对薄弱，资金缺

口较大。尤其县区级财政难以承担，部分项目难以落地，导

致项目实施及省级财政资金支付进度未能按时完成。

四是受季节和气候自然条件影响。实施矿山修复工程受

季节性限制和气候影响较大，一旦错过春季林草种植黄金时

间，或者气候干旱雨水不足，对项目修复效果影响较大。矿

山边坡及台阶采取挂网喷播方式，草本生长需要一定时间性，

存在效果较慢情况。

五是遇到突发因素影响。部分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遇到涉

及权属、用林及规划等问题，造成实施周期较长。如肇庆市

高要项目在进场施工时，发生民事纠纷，严重阻碍了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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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进度，与预期目标严重不符，经多方努力解决问题后，

到 2022 年 12 月 27 日进场施工。如阳江项目因场地原因项目

已停工，部分场地需待鉴定报告出具后复工。

七、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加强督促和指导。加快项目竣工决算、尾款支付和

验收工作推进。指导各市按要求抓紧整理设计、施工、监理、

资金使用等验收资料，认真校核把关，确保验收资料完整、

规范符合验收要求。

二是及时跟踪督促。严格审核把关，指导各地查缺补漏

做好后期管护，对因自然条件造成的缺株、死株及时更换和

补种，适时培肥和浇淋确保成活。确保工程施工质量合格，

确保复绿工程治理达到预期效果，发挥资金效益。

三是推动市场化投入。持续探索引入社会资本对历史遗

留矿山进行修复的路径，推动公益性较强的矿山生态修复项

目与收益较好的关联产业有效融合，破解财政资金不足难题。

四是推动后期管护工作。为确保修复项目充分发挥长期

效益，指导实施单位将验收合格项目移交给相关乡镇或单位

管护，建立后期管护制度，做好工程设施维护和植被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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